
第３５卷第５期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水土保持通报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５，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２－０４　　　　　　　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０１
　　资助项目：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基于ＣＧＥ模型的产业结构调整污染减排效应和政策研究”（１１＆ＺＤ０４３）；国家社科基金（１５ＢＳＨ０３８）；教

育部人文社科基金（１４ＹＪＣＺＨ１９３）；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１２ＺＤＢ１８）
　　第一作者：余光辉（１９７６—），男（汉族），湖南省宁乡县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管理，环境影响评价与规划。Ｅ－ｍａｉｌ：ｙｕ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１０７＠

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基于排污权交易的湘江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余光辉１，陈莉丽１，田银华２，袁开国１，李文慧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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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以湖南省湘江流域为研究对象，探索流域生态补偿方法，为湘江流域实施污染综合治理及区

域平衡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通过研究区域内的８个城市（长沙、湘潭、株洲、衡阳、岳阳、永州、郴州、娄
底）２０１２年的人均ＧＤＰ，人口总数，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和万元ＧＤＰ污水排放量与８个市的平均值进行对比分

析，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系数。通过将各个市的人均排污量与８个城市的 平 均 排 污 量 作 比 较，求 得 各 个 市 的

超量排污量和节余排污量；按照主要因子排污 价 格 及 其 排 污 比 例 确 定 超 量 排 放 和 节 余 排 放 的 支 付 和 补 偿

价格；利用生态补偿标准系数，计算２０１２年 湘 江 流 域 每 个 城 市 的 最 终 补 偿 标 准。［结 果］２０１２年 长 沙、株

洲、湘潭市应分别支付生态补偿资金４　００５．０，４４０．７和４３０．１万元，衡阳、岳阳、郴州、永州和娄底市可获得

的生态补偿资金分别为３３８．２，９０．４，５６１．４，６０２．８和３７９．５万 元。［结 论］实 际 排 污 大 于 理 论 排 污 权 的 城

市有长沙、株洲和湘潭市；而其他５个城市排污权均有节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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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域问题涉及多个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不

好将对各个区域的发展带来影响，而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可以调控流域上下游间的利益

关系，促进其和谐有序发展，还对保护流域生态环境

和防治污染起到重大作用［１］。近年，流域生态补偿问

题已经成为政府与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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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ｉｌｙ　Ａｕｓｔｅｎ和Ｃｌａｙｔｏｎ．Ｄ．Ａ．Ｒｕｂｅｃ等［２－３］对 加 拿

大的流域生态补偿提出了相应对策；赵春光等［４］对流

域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描述；俞海、李磊、
赵光洲等［５－７］对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存在的 问 题、完

善的建议以 及 补 偿 标 准 方 面 做 了 详 细 的 分 析；周 大

杰、乔 旭 宁、刘 涛、郭 志 建 等［８－１１］分 别 采 用 支 付 意 愿

法、市场价格法、经济制度设计、加权综合评价法等对

不同流域做了补偿标准研究，确定了各流域的补偿标

准；吕志贤等［１２－１３］以湘江流域水质和水文数据为基础

结合生态补偿系数对湘江流域各市的生态补偿资金

进行了测算，孔 凡 斌 等［１４］利 用 排 污 权 对 潘 阳 湖 流 域

进行了生态补偿标准研究。过往研究对流域生态主

客体、补偿制度及补偿模式的研究较多，且多限于定

性分析，定量研究近年吸引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由

于流域补偿影响因素多以及影响范围大等原因，导致

在具体的补偿中难以量化；同时一个区域的量化补偿

标准不一定适合于其他区域，这成为当前影响我国区

域间实施生态补偿的一个关键因素。
本文以湘江流域为实例进行生态补偿的量化研

究。综合考虑生态补偿系数和排污权，引入污水处理

率来对湘江流域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研究，使补偿标

准趋于公平和合理。本研究旨在为湘江流域实施污

染综合治理及区域平衡发展有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湘江流域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经济水平和工业的

发展，大量的工业、生活、农业废水排入湘江，使得湘

江流域生态 功 能 不 断 退 化，环 境 污 染 问 题 越 来 越 严

重［１５］。湘江是 湖 南 省 内 最 大 的 河 流，全 长８５６ｋｍ，
省内河长６７０ｋｍ，省内流域面积８５　３８３ｋｍ２，年径流

量１．０６×１０１１　ｍ３。湘 江 流 域 跨 永 州、郴 州、衡 阳、娄

底、株洲、湘潭、长沙、岳阳等８个地级市。湘江流域

人口与ＧＤＰ总量分别占全省的５５％和７０％强，大约

２　０００万人口以湘江流域的水资源为饮用水源。
流域内８个城市发展定位不同，资源消耗与排污

量也差异显著。如衡阳、郴州和永州市为上游地段，重
要的功能为大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基地，娄底市为

核心工业城市，湘潭市为重要工业基地，长沙与株洲市

为新兴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岳阳市为下游城市，主要发

展第三产业与新兴工业。各个地区都有自身的发展

要求，但是流域环境容量一定，各个城市都依靠湘江

水资源，也向流域内排放污染物，为了协调各市共同

发展，通过生态补偿来调控污染排放能体现对资源环

境公平使 用 的 主 体 公 平。根 据《湖 南 省 环 境 状 况 公

告》［１６］，近年来湘江的水质变化情况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知，从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湘 江 流 域 水 系 符

合Ⅰ类、Ⅱ类水质标准要求的监测断面数量不变，符

合Ⅲ类水质标准的监测断面总体上是在增多，Ⅳ类、

Ⅴ类及劣Ⅴ类水质标准断面趋于减少，说明近年来湘

江的污染治理取得一定成效，水质正在逐步改善，水

质总体为良。流域内主要污染物主要有氨氮、粪大肠

杆菌、镉、砷等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其来源主要是两岸

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１７］。

表１　湘江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的各类水质断面变化情况

水质标准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Ⅰ类 ３　 ３　 ３　 ３
Ⅱ类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Ⅲ类 ２０　 ２３　 ２２　 ２４
Ⅳ类 ４　 ２　 ５　 ２
Ⅴ类和劣Ⅴ类 ３　 ２　 ０　 ３

　　注：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监测断面为４０个，２０１２年增至４２个。

２　湘江流域生态补偿

２．１　生态补偿构建基本思想

流域生态补偿应包括对污染水资源的补偿和对

水资源生态 功 能 的 补 偿［１８］，通 过 对 补 偿 主 体 以 及 补

偿标准的确定，让补偿主体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弥补其

引发的外部不经济性。
由于湘江在湖南省内流经８个市区，因为每个市

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从而导致对环境污染的贡献

率有一定差异，所以平均分配各市对湘江造成的污染

不合理。为了体现流域生态补偿的公平性、合理性和

整体性，本文引入生态补偿标准系数和排污权来实施

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标准系数是基于各市的实际支

付能力和污染贡献率，结合各市的污水处理率求得，
经济发展水平高则需要在补偿标准上相应的多支付

一定的补偿额，但若其污水处理率比较高，可以适当

降低其应增加的补偿额度；而实际支付能力和经济水

平低于湘江流域平均水平则可获得一定补偿资金来

对湘江污染进行治理，但若其污水处理率也低，为激

励其发展治污技术，可在对其进行补偿时做适当的减

少。这样，既考虑了各区域的实际经济发展要求，也

考虑了污染治理的奖罚机制。排污权是通过将每个

市的年人均排污量与８个城市的总体年平均排污量

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各市排放量是超量或节余，进而

确定需要补偿或赔偿的主体和金额。将补偿标准和

补偿标准系数相结合得出各市确切的补偿和赔偿资

金，能协调流经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也能更好的对流

域环境进行有效治理，达到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２．２　生态补偿标准系数的确定

２．２．１　生态补偿标准系数指标因子的选取　由于一

般生态补偿标准对流域内各地市实行统一标准，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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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个地市对环境污染贡献率的差异以及各地区实

际支付能力。为了实现公平和合理的补偿，将各个地

区因经济发展程度、人口、环境保护能力和支付能力

等因素的差异考虑进来，以湘江流经８市的平均值做

标准值，在补偿标准的基础上设置了标准系数。此系

数的相关指标因子主要包括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地区

人均工业总产值、地区总人口数以及万元ＧＤＰ污水

排放量。人均生产总值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区域经济

发展和实际支付能力，也是地区经济实力的体现；地

区人均工业总产值能代表工业对资源环境的利用强

度，能体现对资源的公平使用权；地区人口总数能代

表生活污水的排放强度，而万元ＧＤＰ污水排放量能

反应经济发展程度与排污情况是否合理，该指标的引

进也是促进区域节能减排的关键因子［１３］。

２．２．２　生态补偿标准系数的计算　２０１２年湘江 流

域８市的相关数据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２０１２年湘江流域８个城市指标因子数值

城 市
地区人均生产

总值／元
人口／万人

人均工业总
产值／元

污水年排放量／
１０４　ｔ

万元ＧＤＰ污水排放
量／ｔ

污水处理率／
％

长沙市 ８９　５５１　 ７１４．６６　 ９０　４２８　 ４０　３７５　 ６．３１　 ９９．４３
株洲市 ４５　０８６　 ３９０．６６　 ５９　５０５　 １３　４７９　 ７．６５　 ８９．１０
湘潭市 ４６　１１６　 ２７８．１０　 ８３　９１１　 １０　１４６　 ７．９１　 ８６．０２
衡阳市 ２７　１９７　 ７１９．８３　 ３８　５９６　 １３　５００　 ６．８９　 ６２．２４
岳阳市 ３９　８３１　 ５５２．３１　 ７８　６０２　 １３　３１０　 ６．０５　 ８８．７８
郴州市 ３２　７５１　 ４６３．２７　 ５２　６９３　 ５　６９０　 ３．７５　 ８０．９６
永州市 ２０　１５１　 ５２５．８２　 １３　２２９　 ７　０５９　 ６．６６　 ７０．６７
娄底市 ２６　３０２　 ３８１．２１　 ３８　６１９　 ５　８４８　 ５．８３　 ８０．４２
平均值 ４０　８７３　 ５０３．２３　 ５６　９４７　 １３　６７６　 ６．３８　 ８２．２０

　　注：数据均来源于《２　０１３湖南省统计年鉴》。

　　由表２中各指标可以看出，研究区人均生产总值

高的城市其人 均 工 业 总 产 值 和 污 水 年 排 放 量 也 比 较

高，说明其发展和环境污染具备较好的相关性；万元

ＧＤＰ所产生 的 污 水 量 是 落 实 清 洁 生 产 的 关 键 指 标，
也是预测经济发展对水环境影响的基础数据，其各市

差异较 大，最 好 的 是 郴 州。污 水 是 否 处 理 并 达 标 排

放，是保护湘江的关键手段，表中污水处理率最高的

是长沙，最低的是衡阳。
吕志贤等［１２－１３］是 采 取 将 各 地 市 指 标 值 与 湖 南 省

平均值作比较 来 定 量 分 析 湘 江 流 域 生 态 补 偿 标 准 系

数，得出相应的指标比较系数，然后用区域５个指标

比较系数总和 平 均 值 来 衡 量 各 个 区 域 之 间 社 会 经 济

发展水平和对环境污染的贡献率，即区域生态补偿系

数。而本文为了使补偿结果更准确，以湘江流经８个

市的平均水平为参照值，考虑到湘江沿岸各地区农业

水平基本一致，对湘江水质污染影响最大的污染源是

工业，故将指标因子在他的基础上减少了各地区的第

三产业和第一产业总产值，为了揭示各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对湘江水环境的影响，故增加了万元ＧＤＰ污水

排放量。
本研究的生态补偿标准系数公式见式（１）：

Ｒｓｉ＝（ＧＤＰｉ／ＧＤＰａｖｅ＋ＧＩＰｉ／ＧＩＰａｖｅ＋
ＴＰｉ／ＴＰａｖｅ＋ＷＱｉ／ＷＱａｖｅ）／４

（１）

式中：Ｒｓｉ———ｉ市 生 态 补 偿 标 准 系 数；ＧＤＰｉ———ｉ市

人均生产总值（元）；ＧＤＰａｖｅ———各市人均生产总值平

均值（元）；ＧＩＰｉ———ｉ市工业总产值（元）；ＧＩＰａｖｅ———
各地工业总 产 值 平 均 值（元）；ＴＰｉ———ｉ市 人 口 总 数

（万 人）；ＴＰａｖｅ———人 口 总 数 平 均 值 （万 人）；

ＷＱｉ———ｉ市万 元 ＧＤＰ污 水 排 放 量（ｔ）；ＷＱａｖｅ———
平均万元ＧＤＰ污水排放量（ｔ）。

由式１结合表２计算得出８市的生态 补 偿 标 准

系数（如表３所示）。

表３　湘江流域８个城市的生态补偿标准系数

地 区 长沙市 株洲市 湘潭市 衡阳市 岳阳市 郴州市 永州市 娄底市 平均值

补偿标准系数　　 １．５４７　 １．０３１　 １．０９８　 ０．９６３　 １．１００　 ０．８０８　 ０．７０３　 ０．７４８　 １
最终补偿标准系数 １．２８１　 ０．９６０　 １．０５７　 １．１５６　 １．０２８　 ０．８１９　 ０．７８５　 ０．７６２　 １

　　注：“平均值”是湘江流域八个市的平均值。

　　考虑到各市的污水处理率不同，采取对污水处理

率高的地市给予一定奖励，污水处理率低且没有达到

平均处理水平的给予处罚的措施，以促进和激励各市

积极进行污水治理。比如长沙市由于经济水平、工业

和人口等原因对湘江造成的污染比较大，要增加其对

外补偿程度，但由于其污水处理率比较高，为激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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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治污，可在增加对外补偿程度后，根据其高于平

均治污率的层次来减少一定的对外补偿，获得最终补

偿系数，而衡阳市虽然其发展程度和对湘江的污染程

度均在平均水平上，但由于其治污率太低，为促使其

积极治污，根据没达到的治污率计算其应加重的对外

补偿得出最终补偿系数。最终补偿标准系数如式（２）
所示。

Ｒｅｉ＝Ｓｉ〔１－（ＷＴｉ－ＷＴａｖｅ）〕 （２）
式中：Ｒｅｉ———ｉ市最终补偿标准系数；ＷＴｉ———ｉ市污

水处理率；ＷＴａｖｅ———各市平均污水处理率。
根据式２计 算 各 市 最 终 补 偿 标 准 系 数 如 表３

所示。
因生态补偿 标 准 系 数 代 表 的 是 各 个 地 市 对 环 境

污染贡献率的差异以及各地区实际支付能力，该系数

不能完全体现各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但从表３的数据

看，各市的生态补偿标准系数基本上和各市的经济发

展程度是相符的。长沙、湘潭、衡阳、岳阳这４个城市

的补偿标准系数比８个市的平均补偿标准系数要大，
说明这４个市 在 经 济 发 展 的 同 时 对 湘 江 污 染 的 贡 献

率比较大，实际支付能力也比较强，需对湘江污染的

防治做出更多的补偿。

２．３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

２．３．１　排污量的确定　根据对２０１２年湘江流经的８
个市的排污量进行数据统计，算出每个市的人均污水

年排放量。把８个市的平均人均年污水排放量作为

允许的理论排污标准，将每个市的人均年污水排放量

与８个市的平均人均年污水排放量进行比较，以得出

每个市实际排污量与理论排污量之差，大于８个市的

人均排污量说 明 其 在 湘 江 总 体 污 染 水 平 上 超 量 排 放

了，反之则说明其节余排放，将每个市人均多排放或

者少排放的量与该市人口数相乘，则得出每个城市最

终的年超量排放量和节余排放量，如式（３）所示。

ＷＱｅｉ＝（ＷＱｆｉ－ＷＱａｖｅ）ＴＰｉ （３）
式中：ＷＱｅｉ———ｉ市 最 终 超 量 或 节 余 排 放 量 （ｔ）；

ＷＱｆｉ———ｉ市人均实际排放量（ｔ）；ＷＱａｖｅ———８市人

均排放量（ｔ）；ＴＰｉ———ｉ市人口数（万人）。各市的污

水排放量及其计算结果如表４所示。

２．３．２　排污价 格 的 确 定　按 照 湖 南 省 治 污 成 本，以

及湘江流域的 主 要 污 染 因 子 排 污 价 格 和 其 排 污 比 例

来确定排入 湘 江 的 污 水 价 格。主 要 因 子 排 污 价 格 中

超量排放收费为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镉和砷分

别为：１　４００，１　７５０，１．４×１０４，２８×１０４ 和７×１０４元／ｔ；
节余排放补偿标准中这些指标的值依次为：７００，８７５，

７　０００，１４×１０４ 和３．５×１０４元／ｔ［１２］。根据主要因子在

湘江中所占的大 致 排 放 比 例 化 学 需 氧 量∶氨 氮∶石

油类∶砷∶镉为５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０∶５∶１来计算超

量和节余排污价格。假设，湘江中排放了５０　０００ｔ化

学需氧量，５　０００ｔ氨氮，５０ｔ石油，５ｔ砷和１ｔ镉，按

照主要污染因子排污价格则补偿金额为８．０９２×１０７

元，若将其统一价格排放，则可算得含有这５种污染

因子的废水每１ｔ收费为１　４５４．５１９元，故将生态 补

偿排污权价格确定为：超量补偿价格标准１　４５５元／ｔ；
节余补偿价格标准７２５．５元／ｔ。

表４　湘江流域８个城市的污水排放量情况

城 市
污水年

排放量／
１０４　ｔ

人均年排
放量／ｔ

人均年排
放量与均
值之差／ｔ

实际排污量
与理论排污

量之差／ｔ

长沙市 ４０　３７５．００　 ５６．５０ －３０．０８ －２１　４９６．１
株洲市 １３　４７９．００　 ３４．５０ －８．０８ －３　１５６．０
湘潭市 １０　１４６．００　 ３６．４８ －１０．０６ －２　７９７．３
衡阳市 １３　５０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７．６７　 ５　５２２．０

岳阳市 １３　３１０．００　 ２４．１０　 ２．３２　 １　２８２．０
郴州市 ５　６９０．００　 １２．２８　 １４．１４　 ６　５５１．２
永州市 ７　０５９．００　 １３．４２　 １３．００　 ６　８３６．３
娄底市 ５　８４８．００　 １５．３４　 １１．０８　 ４　２２４．３
平均值 ２６．４２

　　注：“－”代表比平均值大。

２．３．３　补偿标准的确定　补偿标准是由每个市排污

量和和统一排污价格确定，如式４所示。

ＥＣＦｉ＝ＷＱｅｉ×Ｐ （４）

式 中：ＥＣＦｉ———ｉ 市 的 生 态 补 偿 标 准 （万 元）；

ＷＱｅｉ———ｉ市超量（节余）排污量（ｔ）；Ｐ———超 量（节

余）排污价格（元／ｔ），结果如表５所示。
由表５可知，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由于其超额

排放，应该分别支付３　１２７．６８，４５９．２０，４０７．０１万元，
而衡阳、岳阳、郴州、永州和娄底由于其污染物排放量

低于平均 水 平，故 分 别 给 予４００．６２，９３．０１，４７５．２９，

４９５．９７，３０６．４７万元作为赔偿额。

２．４　基于补偿标准系数上的最终补偿额的确定

如前所述，由于环境污染与多方面因素有间接关

系，为了体现其公平性和合理性，故在补偿标准的基

础上设置 了 一 个 补 偿 标 准 系 数，当 补 偿 标 准 为 负 值

时，两值直接相乘；当补偿标准为正值时，用２减去标

准系数再乘 以 补 偿 标 准。故 根 据 上 面 计 算 的 数 据 得

出最终的补偿标准为表５所示。
由表５可知，长沙、株洲和湘潭市应分别支付生态

补偿资金４　００５．０，４４０．７和４３０．１万元；而衡阳市、岳

阳市、郴州市、永州市和娄底市可获得的生态补偿资金

分别为３３８．２，９０．４，５６１．４，６０２．８和３７９．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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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湘江流域８个城市结合生态补偿标准的补偿金额 万元

地 区 长沙市 株洲市 湘潭市 衡阳市 岳阳市 郴州市 永州市 娄底市

补偿标准　　 －３　１２７．６ －４５９．２ －４０７．０　 ４００．６　 ９３．０　 ４７５．２　 ４９５．９　 ３０６．４
最终补偿标准 －４　００５．０ －４４０．７ －４３０．１　 ３３８．２　 ９０．４　 ５６１．４　 ６０２．８　 ３７９．５

　　注：负数为对外支付，正数为应接受的补偿。

　　由于这８个城市都是对湘江进行排污，可通过排

污权交易来处理其超量排污权和节余排污权，协调各

市的发展和 对 环 境 的 治 理。其 中，长 沙、湘 潭 市 既 超

量排放污水环境污染贡献率也相对较大，故在原补偿

标准上加 大 了 其 应 支 付 的 补 偿 额；株 洲 属 于 超 量 排

放，但对湘江的环境贡献率小于平均水平，故在原补

偿标准上相应的降低了其应支出的补偿额；岳阳市和

衡阳市属于排放节余，但是环境贡献率比较大，故获

得补偿金额有所减少；郴州、永州、娄底市都是节余排

放且污染贡献率和实际支付能力都比较弱，故对其加

大了补偿额度。

３　结 论

研究表明，２０１２年湘江流域使用的实际排污量大

于理论排污权的城市有长沙、株洲和湘潭市；而衡阳、
岳阳、娄底、郴州和永州市这５个城市排污量均有节

余。长沙、株洲和湘潭市应分别支付一定的生态补偿

资金；衡阳、岳阳、郴州、永州和娄底市可获 得 的 一 定

的生态补偿资金。本研究中，地区支付金额小于地区

获得金额，故当地政府应通过其他管理手段，建立统

一的生态补偿金来调节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这

样可建立市场主导，政府指导的健全的流域生态补偿

机制。
本文主要根据部分重要因素来确定排污权、排污

价格和生态补偿标准系数，并依次来计算各市生态补

偿标准，由于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涉及因素较复

杂，研究中未能全面考察各项因素，使所得结果有所

偏差。因此，由更全面的指标因子制定更加全面合理

的补偿标准系数，以及更全面的数据分析制定补偿标

准系数是以 后 各 流 域 生 态 补 偿 标 准 研 究 的 重 点。在

实际的补偿核算中，如能结合各市的实际污染物排放

量，将使补偿更加精确。同时本文没有考虑污水排放

中的污染物超标排放，如果有污染物的超标排放，应

考虑更严格的惩罚性对外支付。

［ 参 考 文 献 ］

［１］　许振成，叶 玉 香，彭 晓 春，等．流 域 水 质 资 源 有 偿 使 用 机

制的思考：以东江为例［Ｊ］．长 江 流 域 资 源 与 环 境，２００７，

１６（５）：５９８－６０２．
［２］　Ａｕｓｔｅｎ　Ｅ　Ｊ，Ｈａｎｓｏｎ　Ａ．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ａｎａｄａ　ｕｓｉｎｇ
ａ　Ｄｅｌｐｈｉ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２００８，２８（３）：６４０－６５５．

［３］　Ｒｕｂｅｃ　Ｃ　Ｄ　Ａ，Ｈａｎｓｏｎ　Ａ　Ｒ．Ｗｅｔｌ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Ｅｃｏｌｏ－

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１７（１）：３－１４．
［４］　赵春光．流 域 生 态 补 偿 制 度 的 理 论 基 础［Ｊ］．法 学 论 坛，

２００８，２３（４）：９０－９６．
［５］　俞海，任勇．流域生态 补 偿 的 关 键 问 题 分 析：以 南 水 北 调

中线水源涵养区为例［Ｊ］．资源科学，２００７，２９（２）：２８－３３．
［６］　李磊．我国流 域 生 态 补 偿 机 制 探 讨［Ｊ］．软 科 学，２００７，９３

（３）：８５－８７．
［７］　赵光洲，陈妍竹．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探讨［Ｊ］．经济问

题探索，２０１０（１）：６－１１．
［８］　周大杰，桑 燕 鸿，李 慧 民，等．流 域 水 资 源 生 态 补 偿 标 准

初探：以 官 厅 水 库 流 域 为 例［Ｊ］．河 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０９，３２（１）：１０－１３．
［９］　乔旭宁，杨永菊，杨德 刚，等．流 域 生 态 补 偿 标 准 的 确 定：

以渭干 河 流 域 为 例［Ｊ］．自 然 资 源 学 报，２０１２，２７（１０）：

１６６６－１６７６．
［１０］　刘涛，吴钢，付晓．经 济 学 视 角 下 的 流 域 生 态 补 偿 制 度：

基于一个污染赔偿的算例［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２，３２（１０）：

２９８５－２９９１．
［１１］　郭志建，葛 颜 祥，范 方 玉．基 于 水 质 和 水 量 的 流 域 逐 级

补偿制度研究：以大汉河流域为例［Ｊ］．中国农业资源与

区划，２０１３，３（１）９６－１０２．
［１２］　吕 志 贤，李 佳 喜．构 建 湘 江 流 域 生 态 补 偿 机 制 的 探 讨

［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１，２１（３）：４５５－４５８．
［１３］　吕志贤，李 元 钊，李 佳 喜．湘 江 流 域 生 态 补 偿 系 数 定 量

分析［Ｊ］．中 国 人 口·资 源 与 环 境，２０１１，２１（３）：４５１－

４５４．
［１４］　孔凡斌，廖文梅．基于 排 污 权 的 鄱 阳 湖 流 域 生 态 补 偿 标

准研究［Ｊ］．江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８８（４）：１２－１９．
［１５］　吕 殿 青，欧 阳 峣．湘 江 流 域 生 态 环 境 状 况 的 分 析 评 价

［Ｊ］．湖南商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１８（５）：５５－６０．
［１６］　湖南 省 环 境 状 况 公 报［Ｒ］．长 沙：湖 南 省 环 境 保 护 厅，

２０１２．
［１７］　顾开运．湘 江 流 域 水 污 染 物 排 污 权 交 易 制 度 的 研 究 与

设计［Ｄ］．长沙：中南大学，２００９．
［１８］　钱水苗，范莉．钱 塘 江 流 域 生 态 补 偿 机 制 构 想［Ｃ］∥水

资源可持续 利 用 与 水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法 律 问 题 研 究．

２００８年 全 国 环 境 资 源 法 学 研 讨 会．南 京，２００８：２７９－

２８２．

３６１第５期 　　　　　　余光辉等：基于排污权交易的湘江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